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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英雄更有保障！
又一家“杭州市见义勇为爱心医院”挂牌

|2版 |

导读

残疾人买新车后，挂不了牌上不了路

法官拿出民法典，调解促成退车退款
|2版 |

本报记者 蓝莹 温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叶戋

近日，乐清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

（以下简称“综治中心”）人头攒动。记者走

进这个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的“解忧驿

站”时，看见一名工人把施工合同摊在“法

律援助”窗口的台面上，工作人员正俯身倾

听诉求。

“群众带着烦心事来，在这里总能找到

最适合的化解路径。”综治中心负责人介绍

说，中心汇集了26个部门窗口、10家社会组

织、4个特色调解品牌工作室、5个专业调解

室的服务资源，构建起“常驻+轮驻+随叫随

驻”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点单式”服务。

“三调联动”织就和谐网

在综治中心大厅一侧，张月荷调解工作

室的门牌格外醒目。工作室也刚刚促成当

地一小区303户业主与开发商达成赔偿协

议。业主代表王先生告诉记者：“开发商延

迟交付，张月荷大姐帮助我们和开发商沟

通，争取赔偿，让我们免去打官司的一系列

麻烦事。”截至目前，开发商己付清赔偿款。

“矛盾纠纷来到我们这里，能找到最

‘对味’的解法。”综治中心负责人介绍，“在

这里，人民调解的温情、行政调解的权威、

司法调解的刚性互相作用，不断强化‘三调

联动’机制，同时配上‘商会+共享法庭’的

专业润滑剂。”除了张月荷调解工作室外，

中心还引入了“两代表一委员”、平安建设

促进会、李西琴工作室等入驻。

跨省联调破坚冰

这样的“解忧驿站”，还在乐清各街镇

开出了特色“分站”。在“中国电器之都”柳

市镇，入驻镇综治中心的电气行业协会调

委会就为企业提供精准的解纷服务。

专职调解员傅瑜的记事本里，记录了

一场跨越浙蒙的“拉锯战”：原告浙江某电

力科技公司追讨被告内蒙古包头某电气公

司96.5万元货款时，发现双方存在未履行

的以房抵债协议；由于该协议部分事项约

定不明，导致原告不愿意履行；被告受困资

金链断裂，无力支付。傅瑜通过共享法庭

连线2200公里外的内蒙古企业，由法官在

线释明以房抵债协议法律效力，历时3个

月，调解促成“价值78万元的房产抵偿+

47万元分期付款”方案。

“行业纠纷行业调，只有懂得行里门

道，调解起来才能又快又准。”傅瑜指着案

头《电气行业纠纷调解指引》，道出这个经

济强镇年化解3330起纠纷的秘诀。

（下转2版）

“解忧驿站”里，有着最“对味”的解法

5月7日，位于

嘉兴市的海警医院

开展“今天你微笑

了吗？”主题活动，

迎接5月8日“世界

微笑日”到来。

通讯员 金鹏 摄

今天你微笑了吗？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严高鹏 李媛媛

“预付式消费”有着便捷优惠等特点，

但商家经营变动导致的履约风险也频频引

发纠纷。5月1日，最高法《关于审理预付

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开始施行，其中对社会关注的“卷款

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都作

出了回应。近日，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院

就审结了这样一起瑜伽课程预付式消费服

务合同纠纷案。

2023年2月，余某注册成立了个体工

商户A瑜伽馆。同年7月，消费者陈某某

以13999元购买30节私教课程，并与A瑜

伽馆签订《入会申请表》，通过微信客服号

约课。同年9月，余某作为股东之一成立

同名A公司，陈某某与A公司签订《入会

表》，以21000元购买70节私教课程（有效

期至2024年6月10日），钱款支付至A瑜

伽馆账户，仍通过原微信客服号约课。

2023年11月，A瑜伽馆及A公司将

门店转让给了B公司，约定由B公司承接

未完成服务。此后A瑜伽馆注销登记，原

微信客服号仅发布“品牌升级”信息，未明

确告知转让事宜。直至2024年3月，客服

才通知陈某某“原A瑜伽馆升级为B瑜伽

馆”。

2024年5月，陈某某发现门店关闭，

但仍剩余59节私教课、8次项目课未消

费。陈某某向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余某退还未消费的预付款。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个体工商户债务由经营者个人承

担；依法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循

诚信原则，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

义务，一方当事人转让合同权利义务需经

对方同意。本案中，A瑜伽馆为个体工商

户，余某为A瑜伽馆实际经营者，后余某

成立同名A公司，消费者陈某某两次支付

的课程费用均流向A瑜伽馆账户，服务主

体实质未变更。余某擅自转让门店给B公

司未告知陈某某且未经其同意，故合同责

任仍由余某承担。法院认定余某构成违

约 ，应 退 还 陈 某某 未 消 费 费 用 共 计

17898元。

法官提醒：
最高法出台的《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

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对适用范围、责任主体认定，合同的解释、

效力和解除，预付款的返还和赔偿责任、

“卷款跑路”的责任，经营者提供其控制证

据的责任等问题一一作出规定，明确法律

责任，统一裁判标准，引导经营者诚信经

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解决预付式消费纠

纷提供了清晰法律指引。

消费者在进行预付式消费时，应注意

“安全为先”，选择资质齐全的商家，留存

合同、支付凭证等证据；经营者转让业务

时，须依法履行告知义务，避免“一转了

之”。

还有59节私教课没上，瑜伽馆就倒闭了
法官提醒：预付式消费应注意“安全为先”


